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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7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绍

兴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绍兴韦豪”）持有公司股

份 80,839,009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9.23%；本次质押后，绍兴韦豪累计质押

股份为 63,600,000 股，占其持股比例的 78.67%。 

 公司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韦豪、虞小荣先生共计持有

公司股份 347,094,009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9.64%；本次质押后，虞仁荣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67,922,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8.38%，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9.18%。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接到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绍兴韦豪的通知，获悉其

将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以下简称

“质权人”），具体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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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为限售股（如

是，注明限售类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绍兴韦豪 否 23,600,000 是 否 2022.1.25 2026.9.2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29.19 2.69 偿还债务 

合计 - 23,600,000 - - - - -    

 

（二）绍兴韦豪质押股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质权人知悉相关股份具有潜在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以及与质权人

就相关股份在履行业绩补偿义务时的处置方式的约定。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虞仁荣 265,535,000 30.32% 104,322,000   104,322,000 39.29% 11.91% - - - - 

绍兴韦豪 80,839,009 9.23% 40,000,000 63,600,000 78.67% 7.26% 63,600,000 - 17,239,009 - 

虞小荣 720,000 0.08% - - - - - - - - 

合计 347,094,009 39.64% 144,322,000 167,922,000 48.38% 19.18% 63,600,000 - 17,239,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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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绩承诺方质押对价股份的情况 

绍兴韦豪本次质押的股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绩承诺方关于业绩补偿的相关约定 

根据绍兴韦豪与公司签署的《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豪威科技

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与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东及虞仁荣之利润补偿协议》及签署的《关于补

充利润补偿的承诺函》的约定，绍兴韦豪所需承担的业绩补偿义务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交易盈利承诺期内，绍兴韦豪承诺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豪威”）的净利润数具体金额为：2019 年度，59,938.87 万元；2020 年

度，88,481.57 万元；2021 年度，115,146.55 万元。 

盈利承诺期内，如北京豪威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绍兴韦豪应对韦尔股份进行补偿。绍兴韦豪将优先以本

次交易中取得的韦尔股份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绍兴

韦豪的补偿金额以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为限。 

2、在盈利承诺期届满时，上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业绩实

现情况进行《专项审核报告》的同时，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

试审核报告》。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包括已补偿股份金额和现

金金额），则业绩承诺方应按《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另行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二）业绩承诺方关于股份质押的相关承诺 

根据绍兴韦豪出具的《关于股份质押安排的承诺函》，其关于本次交易完成

后股份质押安排承诺如下： 

若承诺方拟在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包括减值测试补偿，下同）义务履行完

毕前将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约定用于承担业绩补偿义务的上市公司股份（以下

简称“对价股份”）进行质押的，承诺方保证对价股份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

诺，不通过质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质押对价股份时，承诺方将书面告知

质权人根据承诺方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约定上述股份具有潜在业绩

承诺补偿义务的情况，并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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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作出明确约定，确保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义务的履行不受该等股份质押的影

响。如若违反本承诺，损害上市公司合法权益的，承诺方愿意赔偿上市公司的损

失并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除此之外，虞仁荣先生作为上市公司和绍兴韦豪的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

若绍兴韦豪未来将本次交易所获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质押的，承诺方确保绍兴韦豪

对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承诺及其补偿义务的履行不会受到上述股份质押的影响。

承诺方及绍兴韦豪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与质押权人进行相关协议安排确保股份

补偿义务发生时（如有）可将用于补偿等额数量的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利用承诺

方持有的未设定权利负担的上市公司股份履行补偿义务等措施，保障本次交易的

股份补偿义务的履行不受相应股份质押的影响。承诺方及绍兴韦豪保证股份补偿

义务发生时（如有），承诺方及绍兴韦豪持有的未设定权利负担的上市公司股份

数量不低于绍兴韦豪需要补偿的股份数量。 

（三）关于质权人知悉相关股份存在业务补偿义务的说明 

绍兴韦豪已于本次股份质押前向质权人出具说明，质权人已知悉本次质押的

韦尔股份的股票存在潜在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和减值补偿义务的情况，并与质权人

签署了《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合同》及《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质押协议》”），

绍兴韦豪已就如下内容在《质押协议》中与质权人达成共识： 

“鉴于债务人本次质押的韦尔股份的股票存在潜在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和减

值补偿义务的情况。若本次质押股票的潜在补偿义务发生时（如有），债权人与

债务人承诺保证债务人本次质押的韦尔股份的股票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和减值补偿义务。届时债权人将与债务人协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措施： 

1、提前归还全部或部分融资本息，或变更担保条件（经债权人同意），以解

除补偿所需等额数量的股票质押； 

2、其他与债权人协商约定的方式（如：债务人的实际控制人虞仁荣使用未

质押的韦尔股份的股票履行质押手续），以解除补偿所需等额数量的股票质押。 

如果债务人的实际控制人虞仁荣已经使用未质押的韦尔股份股票履行了业

绩补偿业务和减值补偿义务，则原合同项下债务人质押给债权人的韦尔股份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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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维持质押状态不变，继续担保主债务的履行。” 

若绍兴韦豪作为业绩承诺人触发股份补偿义务，其将按照业绩承诺相关要求、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上述承诺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偿，公司将督促业绩承诺方严

格履行承诺事项，确保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补偿义务履行不受股份质押的影响，

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于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

1,549.2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46%，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1.77%，对

应融资余额为 50,349.00 万元；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于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前述将于未来半年内到

期部分）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7,133.0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0.55%，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8.15%，对应融资余额为 410,590.00 万元。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

生产经营收入、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自筹资金等。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主营业

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

之内；本次质押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况，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如后续出现风险，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加以应对。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7 日 


